附件2：
2013年泰安市科技合作专项申报须知
一、材料要求：
1、项目申报书一式五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；2、项目合作协议/合同；3、附件材料。
二、附件材料具体要求：
1、国家级研发平台分支机构：
（1）依托单位基本情况：平台建设依托单位股权（股东）构成或隶属关系、技术力量及所属行业的地位，研发资产、研发设备配套情况等。
（2）分支机构简介：引进背景、目的（平台服务产业及对象）、内容、规模、资金来源、起止时间、机构建设技术保障情况，引进后经济及社会效益评价等。
（3）分支机构单位资料
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，项目成果知识产权独占许可保护协议，有合作研究开发的技术成果在我市范围内转化及规模生产的协议。
②平台依托建设单位所在地国税、地税部门开具的纳税（费）证明（20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、201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实际入库税款额，分年度分税种列明）。
③平台建设所需资金到位情况。
2、新建院士工作站：
山东省院士工作站2012年度进展报告。
